
對教會的警告：現代教義分歧中推雅推喇事件的迴響
介紹
在《啟示錄》中，耶穌向小亞細亞的七個教會發表講話，給予他們讚揚、責備和悔改的呼召。其中，寫給推雅推喇教會的信息（啟示錄2:18-29）尤其突出，因為它特別適合引出摩門經（包括《摩門經》）與新約聖經之間教義矛盾的論述。耶穌自稱為“神的兒子，眼睛如同火焰，腳如同精煉的銅”，讚揚推雅推喇教會的善行、愛心、服事、信心和忍耐，並指出他們“末後的行為勝過先前的行為”。然而，祂嚴厲斥責他們容忍「那自稱為女先知的耶洗別教導我的僕人，引誘他們行淫亂，吃祭偶像之物」。這個假先知讓信徒們在教義和道德上妥協，這與摩門教接受約瑟·史密斯為真先知，儘管其教義與新約教義相悖的做法如出一轍。
耶穌警告她和她的追隨者，除非他們悔改，否則將遭受嚴厲的審判。他強調“要持守你們所有的，直到我來”，並應許得勝者將獲得獎賞，包括治理列國的權柄和晨星。正如推雅推喇教會被呼召拒絕那些腐蝕核心真理的虛假先知的影響一樣，本文也探討了接受新約聖經之外的額外啟示和先知所產生的矛盾，並敦促人們辨別這些誘惑，正如耶穌勸勉的那樣：“凡有耳的，就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摩門教的觀點以平衡著稱，通常將這些觀點視為對失落真理的恢復，但其重點在於直接的分歧。考古學方面的論點雖有提及，但並未被強調，因為它們更與歷史驗證有關，而非直接與新約教義相矛盾。
摩門教/摩門經教義與新約教義之間的矛盾彙編
1. 神的本質（一神論與多神論）
新約教義：新約聖經肯定嚴格的一神論－只有一位神。例如，在《提摩太前書》2:5和《約翰福音》1:1中，希臘原文強調“一位神”，不允許存在多神或成神的過程。
摩門教教義對比：摩門教教導多神論，其中上帝是擁有肉體的超凡之人，耶穌是祂的長子靈體（以及所有人類甚至路西法作為靈體兄弟姐妹），而虔誠的人類有可能成為神（超升）。
2. 救恩（唯獨因信稱義 vs. 靠行為得救後再蒙恩典）
新約教義：救恩是藉著信而得的恩典，明確排除人的行為（弗 2:8-9，羅馬書 11:6）。
摩爾門教義對比：摩門教導救恩（普遍復活是普世的，但超升到更高的國度需要信心以及諸如洗禮、聖殿教儀、什一奉獻和遵守律法等善行）。 《摩門經》指出，恩典是在「我們盡一切努力之後」到來的（尼腓二書25:23）。
3. 婚姻與來世（復活後不再有婚姻 vs. 永恆婚姻）
新約教義：婚姻是屬世的，在復活後不會延續（太 22:30）。
摩門教教義對比：摩門教強調透過聖殿印證實現永恆婚姻，合格的夫婦將永遠保持婚姻關係。
4. 聖職權柄（普世信徒祭司製與排他性等級制聖職制）
新約教義：所有信徒組成君尊的祭司團，無須單獨設立聖職階層（彼得前書 2:9）。
摩門教教義對比：摩門教要求實行專屬的亞倫聖職和麥基洗德聖職，只有合格的男性才能持有。
5. 聖經的完備性，無需其他福音書（聖經使信徒完全，無需其他啟示）
新約教義：聖經足以教導和裝備信徒（提摩太後書 3:16-17，加拉太書 1:8）。
摩門教教義對比：摩門教奉行開放的經典，將《摩門經》視為“耶穌基督的另一部約書”，並不斷有新的啟示。
6. 基督裡的種族或民族區別（平等與詛咒或限制）
新約教義：在基督裡，種族差異被消除（加拉太書 3:28）。
摩門教教義對比：《摩門經》將黑皮膚與神聖的詛咒聯繫起來，摩門教直到 1978 年才允許非洲裔人士擔任聖職。
7. 耶穌的出生地（耶路撒冷 vs. 伯利恆）
新約教義：耶穌出生在伯利恆（太 2:1）。
摩門經對比：阿爾瑪書 7:10 預言耶穌「將由馬利亞所生，在耶路撒冷，也就是我們祖先的土地上」。
8. 耶穌受難時黑暗的持續時間（三天 vs. 三小時）
新約教義：耶穌被釘十字架時，黑暗籠罩大地三小時（太 27:45）。
摩門經對比：希拉曼書 14:20,27 和尼腓三書 8:3,23 描述了三天的黑暗。
9. 大祭司製度結構（多位大祭司同時在位 vs. 一位大祭司輪流在位）
新約教義：一次只能有一位大祭司，耶穌是最終的唯一大祭司（希伯來書 8:6-7，馬太福音 26:3）。
摩門經對比：摩賽亞書 11:11、阿爾瑪書 13:9-10 和希拉曼書 3:25 描述了多位大祭司同時服事的情況。
10. 引用新約聖經成書之前的經文（時代錯置的引用與歷史順序）
新約教義：新約文本是在復活後創作的（例如，哥林多前書 12:4-11）。
摩門經對比：摩羅乃書 10:8-17 和摩羅乃書 7:48 以不合時宜的方式重現了新約經文。
11. 主禱文頌榮（後世添加與原稿中缺失的對比）
新約教義：在最早的手稿中，主禱文結尾沒有頌讚（太 6:13）。
摩門經對比：尼腓三書 13:13 包含了完整的 KJV 頌讚詞。
12. 將新約註釋錯誤地歸於舊約預言（混合引文與獨立來源）
新約教義：使徒行傳 3:22-26 改述了申命記，但增加了獨特的內容。
摩門經對比：尼腓三書 20:23-26 將彼得在新約聖經中所添加的內容視為原始預言。
13. 教會或基督身體的存在（復活前的建立與復活後的形成）
新約教義：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是在耶穌復活後形成的（弗 1:22-23）。
摩門經對比：摩賽亞書 18:17 和摩賽亞書 15:5 提到了耶穌出生之前的「神的教會」和「基督的身體」。
14. 靈魂的生前存在（無生前存在 vs. 靈魂在天堂）
新約教義：新約不教導前世存在（哥林多前書 15:46，約翰福音 1:3）。
《摩門經》對比：阿爾瑪書 13:3-5 和 LDS 神學教導前世靈魂的存在。
15. 永恆進步與昇華（不變的神與人類成神）
新約教義：上帝和基督是不變的（希伯來書 13:8；羅馬書 8:17 指的是繼承，而不是神化）。
摩門經對比：尼腓三書 28:10，教義與聖約 132:19-20 教導人們逐步達到神一般的地位。
16. 為死者施洗（個人洗禮與代理洗禮）
新約教義：洗禮是為活著的人而設的；死後審判在死後進行（希伯來書 9:27）。
《摩門經》對比：教義與聖約 128 允許為死者進行代理洗禮。
17. 秘密組合與誓言（無誓誓言 vs. 神聖盟約）
新約教義：禁止發誓（太 5:34-37）。
摩門經對比：以帖書 8:14-19、希拉曼書 6:22-26 和 LDS 聖殿儀式都涉及神聖的聖約。
18. 多重天堂或榮耀等級（二元來世 vs. 三國）
新約教義：來世是二元的－永生或懲罰（太 25:46）。
《摩門經》比較：教義與聖約 76 介紹了三個榮耀等級。
19. 基督復活後傳道的地點（僅限猶太地區 vs. 訪問美洲）
新約教義：耶穌復活後的顯現次數有限（使徒行傳 1:3）。
摩門經對比：尼腓三書 11-26 章描述了耶穌訪問美洲的情況。
20. 一夫多妻制（一夫一妻制標準與有條件允許）
新約教義：領袖應為一夫一妻制（提摩太前書 3:2）。
《摩門經》對比：雅各書 2:24-27 譴責一夫多妻制，但如果上帝命令，則允許一夫多妻制。
21. 考古和歷史主張（已證實的遺址與未經證實的文明）
新約教義：新約的背景與歷史證據相符。
《摩門經》比較：描述了缺乏考古證據的前哥倫布時期美洲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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